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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评选“师德标兵”“优秀园丁”的通知

各学院、部门：

根据集团《关于评选“师德标兵”“优秀园丁”的通知》的

文件精神，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师德师风建设，强化教师爱岗敬业

和教书育人意识，提高教师专业素养和教书育人能力，造就一支

“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教师队

伍，特组织开展“师德标兵”和“优秀园丁”的评选活动。现将

2021 年“师德标兵”“优秀园丁”评选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对象和条件

（一）评选对象

“师德标兵”“优秀园丁”的评选对象为担任教学工作的专、

兼职教师和辅导员（在本校工作满一年以上）。

（二）评选条件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忠诚人民的教育

事业，模范履行职责，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2.为人师表，敬业爱生，教书育人，乐于奉献，追求卓越，

师生评价好；

3.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表现突出，特别是始终坚守在疫情防控



工作第一线的教师；

4.遵纪守法，模范地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严格执行教育

教学管理规范，准时考勤上下班等；

5.自觉加强师德修养，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

水平，做到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为人师表，在学生中享有较高

威信；

6.在教育教学工作中有创新意识，打造教学特色；认真完成

教育教学工作任务，积极投身教学改革和课程建设，努力培养学

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在提升专业素养、变革教学方式等方

面进行实践，起骨干带头作用，在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方面成绩突

出；

7.关心集体、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

8.善于团结协作，具有融洽的同事关系；

9.如有严重违规违纪行为的教师，实行一票否决。

二、评选原则

（一）评选工作必须按照坚持标准、严格把关、好中评优、

宁缺不滥的原则，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健全以重贡献、重能

力、重实绩为主的组织推荐和群众互荐相结合的评优机制。

（二）人选的推荐和评选要向教学第一线的教师倾斜，要充

分考虑长期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辅导员、任课教师等人员。

（三）要重视对作出优异成绩的优秀中青年教师。

三、评选程序



（一）在校长的主持下，成立由人事、办公室、教务等部门

组成的评审小组。在各学院推荐、事迹介绍、投票的基础上初步

确定人选，并在全校范围进行公示（公示期 3 天）、确无不良反

映后，由各学院填写申报表上报人事处。

（二）评选名额：“师德标兵”评选比例为参加评选的教师

的 5%左右。“优秀园丁”评选比例为参加评选的教师的 8%-10%

左右。

（三）评选时间：2021 年 8 月 31 日前将评选结果报人事处。

附件：1.震旦职业学院师德标兵申报表

2.震旦职业学院优秀园丁申报表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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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震旦职业学院校长办公室 2021 年 8月 24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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